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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申请报告

标 准 名 称：                           
主 编 单 位：     （第一主编单位）      （盖章）
    （第二主编单位）      （盖章）
主编人及电话：                            
申 报 日 期：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〇二五年





一、标准制（修）订的背景、目的、意义。（包括标准制（修）订的国内外技术产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推进湖南省工程建设技术发展产生的指导意义，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环境效益分析等）

二、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准确具体表述标准拟作哪些方面的技术规定，修订项目应表述拟作修订的主要内容）

三、可行性分析。（阐明标准是否具备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该标准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及技术基础）

四、现有工作基础及相应成果，及需解决的重点难点分析。
（现有工作基础包括：项目的技术来源、知识产权归属情况，本项目已开展的前期工作、所取得的初步成果，牵头单位、合作单位及其分工情况。项目实施在技术、设备、人才、资金等方面具备的条件和优势，项目实现预期目标的基础条件等）

五、标准编制提出的背景及法律、法规、标准和产业、技术、经济政策。

6、 拟参考和引用的国内、外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

七、申报标准中的关键技术和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原理、评估、应用情况及其与本地区气候、地理、经济条件的适应性。采用没有国家、行业和我省工程建设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需提供由部、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论证资料和工程应用证明。

八、关于标准中涉及有关专利的有关事项的声明。
凡本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标准主编人及主编单位都能提供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的专利实施许可。
凡本标准中涉及到专利的相关事项，由主编人及主编单位按有关规定负责履行相应手续。
凡本标准中涉及到专利等引起的纠纷或经济、法律责任由主编人及主编单位承担。

九、对所申报标准中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工程安全、人体健康、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其他公共利益以及可持续影响等进行阐述。

十、强制性标准涉及的内容。（含主要强制的内容、强制的理由及实施风险评估）

11、 主编申报单位(不超过2个)简介、业务范围及与本标准相关的工作介绍。
主要介绍主编单位业务范围和标准编写情况、相关课题研究情况。
主编单位5年内有主编或参编国家、地方、行业标准的经验应注明。
主编单位近5年内获得国家、地方、行业标准编制奖项应注明。

十二、编制经费安排及其来源。
确认能够提供或已获得标准调查研究、实验验证、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宣贯培训、实施评估等所需的全部经费。

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申请报告需要的附件材料
1. 主（参）编申报单位机构代码证、资质证、获奖证明；
2. 主（参）编人员身份证、职称证书、资格证明文件，主编或参编标准经验证明；
3. 主（参）编申报单位合作协议（加盖公章）；
4. 主（参）编申报单位经费落实及配套承诺函（加盖公章）；
5. 部、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受委托单位组织的技术论证资料和工程应用证明（采用没有国家、行业和我省工程建设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标准申报项目）；
6. 标准涉及专利的检索报告；















